采购需求
一、设备名称、数量
	序号
	采购设备名
	数量
	预算（单位：万元）
	是否进口

	ID:65777
	电子鼻咽喉内窥镜
	1套
	15
	否


二、基本技术参数或要求
（一）电子鼻咽喉内窥镜
★1.具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机构中使用，用于对鼻咽喉部的检查、诊断提供影像。
▲2.成像原理：电子成像技术，不含导像、导光纤维。
▲3.软镜插入外径3.0~3.1。
▲4.视场角≥90°景深：2-50mm，能够确保在近距离观察时，图像清晰，减少视野干扰。
▲5.插入管软管前端弯曲角度：向上弯曲130°，向下弯曲130°，双向弯曲260°。
▲6.弯角手轮上应有操作方向U、D两向标记，角度把手调节至D处时，弯曲部向下弯曲，角度把手调节至U处，弯曲部向上弯曲。
▲7.内镜镜头具有防雾功能，无需预热即可观察。
▲8.镜体防水等级：IPX7。
▲9.白平衡功能：具有白平衡记忆功能。
10. 配备≥10.1英寸显示屏，支持电容触控。
[bookmark: _GoBack]11.高清视频信号分辨率≥1280*800。
12.具有≥3种图像形状。
13.具有图像翻转功能，可以上下、左右翻转。
14.具备录像，录音功能，具有可实时观察、记录与回放功能。
15.配备工作站，且可连接医院的PACS和HIS。
16.配备智能消毒内镜储存柜，满足悬挂储存的要求，可储存6条以上内镜。
17.配备内镜转运车，双层，方便洁净与污染的内窥镜分层放置周转，透明盘盖，静音万向轮。
	参考配置清单（包含但不限于）

	电子鼻咽喉内窥镜
	1
	条

	防水盖
	1
	个

	便携测漏器
	1
	个

	电子内窥镜处理器
	1
	台

	电源线
	1
	条

	视频线
	1
	套

	SD卡、读卡器
	1
	套

	工作站
	1
	套

	智能消毒内镜储存柜
	1
	个

	内镜转运车
	1
	辆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不满足则导致投标无效。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如有），若有部分“▲”条款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2.商务要求：
（一）供货方案及安装调试、培训方案。
合同签订生效后30个日历天内，完成到货安装调试并提交采购人试用。投标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投标产品的规格、性能、校对等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质量的管理规定要求，保障投标产品的质量。投标人须提供所投产品完整的配置清单。培训要求：中标人负责培训采购人有关技术人员，直至掌握操作技术为止。在仪器正常使用期间，中标人须负责该设备的技术咨询。
（二）验收要求方案。
1.验收时间：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并试用一个月后进行，中标人应提交相应的验收资料协助采购人进行验收。
2.验收方法：由采购人使用部门人员、医疗器械工程师及中标人相关人员共同对设备产品质量和技术指标进行检验。
3.验收标准：
（1）中标人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的，出厂日期不超过半年，且交付时原厂包装完好，无任何质量缺陷；设备中所装的软件必须是最新的版本。
(2)中标人随设备提供设备的中文说明书、中文使用手册。
(3)安装调试完毕后，所有设备必须能保证能正常运行并满足采购人购买时所声明的使用需求。
（三）售后服务方案。
1.整机(含所有零配件)原厂保修期至少三年（在保修期内维修时提供的设备零配件须为原厂生产的合格产品），人为因素除外。乙方需提供设备生产商或国内总代理上述保修方案的服务书。
2.（1）保修期内，售后服务单位接到用户设备报修通知后，2小时内电话回复处理意见，12小时内现场维修，≤72小时内修复，若无法修复，则自取走故障件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供备品以保证业务正常开展，若无法按时修复或如期提供备品造成停机，则按1:7延长保修期(即停机1天，延长保修期7天)，30天后若完全不能修复则由乙方更换同款整机（该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2）保修期内至少每季度1次按生产商保养标准做1次保养（该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并出具报告交采购人设备科留存。供应商未履行前述维修和保养服务的，采购人有权不支付尾款，尾款金额不足以赔偿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继续赔偿责任。
三、其他要求
（一）设备货款分两期支付。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并入库后的三个月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合同签订生效十八个月后，确认无其他扣款事项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余下款项（合同总金额的10%）。
（二）如报价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如需消耗耗材或试剂，必须在标书内列明并报价格、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系统(广东省)耗材编号（药交耗材ID）。报价单中未明确的专机专用耗材（配套耗材、非械耗材），默认为免费提供配套使用。
（三）本项目所述产品及技术要求，应视为保证项目投入运行所需的最低要求，并无指定。投标人可选用技术参数相当或更优的产品进行响应，也可以对产品配套的细节部分加以明确和优化。
（四）响应报价应为交付采购人使用前（包括伴随服务）的总价格。应包括设备费、备品备件费、各种税费、相关费用（运输、包装、安装调试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伴随服务费(验收、首次计量校准、培训、维修等的售后服务)等的一切费用。
（五）投标供应商（或厂家）需承诺免费承担与临床信息系统接口费用。
（六）投标人应保证所有投标产品是按照采购人提供的要求进行供货，如出现使用、包装等方面的问题，投标人须无条件给予退换。
（七）不合格的货物将被无条件退货，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将由中标供应商负责；由于提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货物而使台山市妇幼保健院增加的成本将由中标供应商补偿。
台山市妇幼保健院
2026年6月22日


